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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平
台”推广会于3月14日在济南举办。
会上宣布了一个重磅好消息！从3月
15日起“山东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平台”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以后菏泽
消费者在保险方面有了权威、方便
的维权渠道。

“山东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平
台”是由山东保监局指导，山东省保
险行业协会管理，辖内保险公司、各
市保险行业协会参与承办的基于互
联网平台的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系
统，为拓宽和畅通保险消费者投诉
维权渠道而设立。该系统有三大特
点：

一是24小时全天候接受投诉，
解决投诉电话占线时无法及时反映
诉求的问题，同时有利于消费者完
整表达诉求，避免因层层转述引起
的理解偏差；

二是投诉方式便利，平台为消
费者专设“鲁小保”微信公众号，消
费者关注后即可投诉，投诉信息直
达相应的保险机构；

三是一站式纠纷解决，一旦保
险机构未能处理投诉，各地协会建
立的保险纠纷调解组织将根据双方
意愿介入调解。

“让意见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省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险
行业就是要正视问题，将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做到实处，真正为消费

者解决问题。
近年来，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

密切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2015年成立“山东省保险消费者权
益保护中心”，指导16家地市协会成
立分中心，开设并对外公布询诉电
话，受理全省保险消费咨询及投诉，
协助广大保险消费者进行正当维
权。

今年，山东省保险消费者权益
保护中心又开发了“山东保险消费
者权益保护平台”，搭建起了保险消
费者与保险机构的桥梁，并将成为
山东保险业“信、访、电、网”四位一
体信访投诉渠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下一步，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将

督促各保险公司定期开展总经理接
待日活动，让保险公司领导班子面
对面现场听取消费者意见、受理咨
询和投诉。

为有效化解保险纠纷，充分发
挥人民调解在调处保险纠纷，促进
和谐保险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构建
新型保险纠纷解决机制，菏泽市保
险行业协会按照《司法部、最高人民
法院中央综治办、民政部关于推进
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指
导意见》的文件及山东保监局有关
文件要求，于4月9日经菏泽市司法
局正式批准成立菏泽市保险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保调会)，
作为调处全市保险纠纷的独立第三
方机构。保调会成立后将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中

国保监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
积极搭建沟通平台，认真开展各项
工作，尽量减少进入诉讼环节的保
险纠纷数量，努力化解公司与客户
之间的矛盾，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维护行业的社会信誉，积极助推和
谐社会建设。

市保调会属于行业性人民调解
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
策及社会公德开展保险纠纷调解工
作。保调会的主要职责是：接受保险
人和被保险人双方的申请，对涉及
保险的纠纷进行调解；及时发现保
险纠纷隐患，向保险公司和有关部

门反馈情况，提出防范的意见建议；
接受当事人法律、保险知识方面的
咨询；通过调解宣传法律、法规、规
章和政策，教育公民和经营者遵纪
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调解员的选聘制度按照《山东
保险业调解员管理规定》文件及司
法部文件要求，推选出具有5年以上
的工作经历的人员数十名参与保调
会的调解工作。同时也聘请了经验
丰富的律师参与该项工作。

保调会工作接受市司法局的监
督和指导。

菏菏泽泽市市保保险险纠纠纷纷人人民民调调解解委委员员会会
正正式式成成立立

山山东东推推出出一一大大全全省省通通用用便便民民平平台台
让让群群众众少少跑跑腿腿！！

消费者可通过“鲁小保”微信

公众号对山东省内各保险公司及

其服务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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